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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土木技師公會 

特殊結構審查、高雄捷運禁限建審查、耐震設計標章審查、耐震工程品管查核

委任切結書 

立切結書人               （以下簡稱乙方）因受高雄市土木技師公會（以下簡

稱甲方）委任辦理  特殊結構審查、高雄捷運禁限建審查、耐震設計標章審查、耐震

工程品管查核  之審查服務工作，願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乙方瞭解如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應予迴避，不得擔任審查人員。乙方保證無下

列各款情形之一，如有不實，乙方應依法負責，並應賠償甲方所受一切損失及費

用： 

(一)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三親等內之姻親，同財共居之親

屬或曾有此關係者為該受審查案件之當事人時。 

(二)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就該受審查案件與當事人有共同權利人或共同義務

人之關係者。 

(三)現為或曾為該受審查案件當事人之代理人、輔佐人者。 

(四)於該受審查案件，曾為建築行為(指施工)之承攬、僱傭、合夥關係人者。 

(五)於該受審查案件，曾為證人、鑑定人者。 

二、乙方處理審查事項，係執行技師職務，依法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並應親

自勤勉篤實謹慎為之，且應遵守技師法、審查事項之相關法令、甲方章程、甲方

之各項作業規定及辦法。乙方不得為任何可能損及甲方會譽或當事人權益之行

為，亦不得與當事人為不正當接觸或為其他不正行為。乙方提交之審查意見應真

實正確且符合相關法令規定。 

三、乙方違反本切結書任一約定時，如有造成甲方損害，乙方同意甲方得自乙方未領

取之審查服務費中扣抵，如有不足，並得另向乙方求償。乙方違反本切結書第一

條、第二條約定時，甲方除得依本條前段辦理外，並得終止本協議，且依情節輕

重決定是否報請技師懲戒委員會處理。 

四、本切結書如有未盡事宜，以中華民國相關法令補充解釋之。因違反本切結書涉訟

時，立切結書人同意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五、若有變更執業機構應主動向公會更正，如未辦理變更者，需自負法律責任。 

 

此致 

   高雄市土木技師公會 

具切結人 

姓名(簽章)：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本切結書效期 
同第十四屆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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